
 

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 

碩士班研究生轉系考審規範 
114 年 05 月 12 日 113 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   依本校「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生轉系申請要點」辦理，訂定休閒遊

憩系碩士班轉系生考審規範。 

第二條    轉系生考試資料審核由本系碩士班所務小組進行書面審查。 

第三條    申請本系轉系生，應於原系所修業滿一學期。 

第四條    申請本系碩士轉系生應繳交表件如下: 

(一) 成績單(大學部與碩士班之歷年成績單) 

(二) 自傳 

(三) 研究計畫 

(四) 轉系說明書 

(五) 其他有利審之資料(選繳) 

第五條    核定名單由碩士班所務小組會議通過，得不足額錄取。 

第六條   本規範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